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

一、培养目标

培养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、拥护改革开放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门人才。

（一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，热爱祖国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科研道德，献身科学技术事业，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。

（二）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；具有熟练的实验技能；掌握所从事的研究方向和相关的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，在科学或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；掌握一门以上外国语（其中一门达到四会）。

（三）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，掌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方法，能独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。

（四）具有较强健的体魄。

二、学科点及研究方向

（一）凝聚态物理（理学）

凝聚态理论、低维电子体系超导耦合体系物理特性、半导体微腔物理、单电子晶体管及其物理特性、半导体低维结构理论及声子物理、半导体低维结构的光学性质、MBE生长低维材料准原位SPM研究及加工与物性研究、GaAs／AIGaAs红外探测器的物理研究、复杂缺陷的物理研究

（二）材料物理与化学（工学）

宽禁带半导体材料制备与性质、低维半导体材料制备与性质、半导体纳米材料制备与性质、半导体材料物理、特种半导体材料（薄膜）制备技术

（三）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（工学、理学兼授）

半导体神经网络及硬件实现、半导体高速集成电路、抗辐射CMOS期间物理与设计制造、半导体器件与集成电路的智能测试、半导体光电器件及其物理机能、半导体光电子学、量子阱光电子器件与集成、微腔激光器/GaN发光器件及物理、垂直腔激光器及其集成

三、学习年限

硕士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，学制一般为三年（在职生可顺延一年），最长不超过五年。

四、培养方式

培养博士研究生应理论学习与科研相结合，以科学研究为主，实行导师负责与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。

1、建立以博士生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，在导师统一布署下，共同承担培养工作。

2、各研究实体应把研究生的培养与管理工作列入工作日程，有目的、有计划地开展德育工作、课程建设、学术研讨，各类学术活动及考核等。

五、课程学习及要求

（一）课程安排及要求

1、公共必修课

（1）政治课

开设“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”；

授课方式：课堂教学；

考试方式：笔试

（2）外国语

第一外国语（英语为主）：要求能熟练阅读专业外文文献与资料，撰写学术论文，具有一定的听说能力，能进行学术交流。

第二外国语：要求有阅读外文资料的能力。非英语作者为第一外语者，英语作为第二外国语必修。

授课方式：课堂教学与课下作业。

考试方式：笔试、听力及口试。

2、 专业课

专业基础与专业课（要求选修两门以上）

a、一个或几个学科的博士生导师联合开设专业基础课或专业课，修满十学时，笔试（有试题与试卷）或口试（有记录）成绩合格，记一学分

b、导师指定专业基础、专业或相关的重要著作及文献。博士生在自学的基础上与指导小组老师讨论。包括导师在内的三位副研以上专家组成考试小组，对要求掌握的内容进行笔试（有试题与试卷）或口试（有记录），成绩达到优良记三学分。

（2）学术讨论课（不少于6次）

由研究室组织有博士生参加的学术讨论课活动。在学术讨论课活动中，博士生每学年不少于一次报告，其中一次应为跨专业的学术报告。

（3）参加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：不少于6次

博士生在学期间应参加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，不断地积累知识，扩展知识。

（二）课程设置及学分

	课程类型
	课程名称
	计算单位
	学分
	要求

	公共必修课
	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
	40学时
	2
	考试≥60

	
	英语（第一外语）
	
	3
	考试≥60

	
	第二外语外
	70学时
	2
	考试≥60

	专业课
	专业基础与专业课（两门）
	门
	2
	考试≥75

	
	
	门
	2
	考试≥75

	
	学术研讨课（三次以上）
	次
	各0.5
	考查合格

	
	
	次
	
	

	
	
	次
	
	

	
	学术活动（六次以上）
	次
	各0.5
	考查合格

	
	
	次
	
	

	
	
	次
	
	

	
	
	次
	
	

	
	
	次
	
	

	
	
	次
	
	

	
	论文开题报告
	次
	0.5
	考查合格

	
	论文进展报告
	次
	0.5
	考核通过

	总学分>=20（不含二外）


6、 学位论文要求

参见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论文撰写要求》

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

学位评定委员会

2003.3第四次修订
